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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一）响应上级政策硬性要求
水利部与自治区层面均明确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办法》的出台是落实《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确保上级政策在辖区落地生根。
（二）解决农村供水现实痛点
农村供水领域存在工程管理能力薄弱、长效机制不健全、产权与管护责任划分模糊等问题。部分小型供水工程维护不到位、水质保障环节存在漏洞、应急供水能力不足等情况，影响农村居民用水安全。《办法》的制定可针对性破解这些难题，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三）衔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农村供水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保障。该《办法》将农村供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完善供水基础设施、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等举措，为辖区乡村产业发展、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提供水利支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二、主要作用
（一）保障民生福祉
《办法》通过全流程规范水质保障、应急供水等环节，能切实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减少因供水不稳定、水质不达标带来的生活困扰，提升居民幸福感。
（二）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该《办法》明确了农村供水各环节的操作标准与责任边界，为工程建设、日常管护、纠纷处理等提供法律依据，推动辖区农村供水从经验化管理向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转型。
（三）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等举措，可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改善农村发展基础条件，不仅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用水保障，更能为高新区（新市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筑牢水利根基。
